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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為公用事

業，於107年春節休市5天後，又在12天內2

次連續休市3天，致蔬菜嚴重供過於求、菜價

下跌，造成農民損失；另該公司於同年2月27

日以業務推廣費購買9.12公噸蔬菜殘貨贈送

社福團體，惟其中7公噸送至總經理吳音寧表

哥黃盛祿擔任鄉長的彰化縣溪州鄉，引發爭

議。究休市日之訂定及調整機制是否妥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臺北市政府派任該公司

之董事長及總經理，是否符合公司經營之要

求？主管機關有無善盡監督之責，均有深入

調查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前於民國（下同）106年5月3日調查有關臺北農

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北農產公司）為公用事業，

105年董事改選致生人事爭議問題，相關主管機關有無善

盡法定監督職責等情案，經107年1月11日教育及文化、

內政及少數民族、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5屆第15次聯席會

議決議通過調查報告，調查意見略以：（一）63年間行政

院依院長蔣經國指示以「維護農產品運銷秩序，調節供

需，促進公帄交易」之公益目的，函頒「籌設全臺性農

產運銷公司方案」，並由臺北市政府為主辦單位、臺灣省

政府為協辦單位成立臺北農產公司，其事物本質與法律

規範均係公用事業之性質，然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僅將

其視為一般民營公司，未善盡監督責任，顯有違失。（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為規避公司法第27條

規定，同意由農委會農糧署（下稱農糧署）會計室主任

劉○華以自然人身分兼任臺北農產公司監察人，除逸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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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規範意旨外，與公務員服務法禁止經營商業之規

範或未盡相符，相關法令解釋與執行，自應分別由行政

院與考詴院督促所屬儘速檢討改進，俾符依法行政原

則。（三）農委會推薦農糧署會計室主任劉○華以自然人

身分兼任臺北農產公司監察人，就其監察人之職務執行

固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然農委會就命令適法性未予

書面下達，劉○華就有疑義之命令未予配合，尚無悖離

公務員服從義務；另臺北農產公司現行官股代表與總經

理派任是否適當，並確能配合主管機關政策之執行，猶

有疑義，相關制度似仍有檢討空間等，處理辦法係函請

行政院、臺北市政府檢討改進，合先敘明。 

嗣107年3月1、2日媒體大幅報導臺北農產公司所轄

臺北果菜批發市場春節休市5天（2月16至20日），開市3

天後，又於2月24至26日休市3天，造成2月27日開市時蔬

菜到貨爆量，價格崩跌，引致爭議，但市場於3月5至7

日又將再休市3天，20天內休市11天遭質疑決策不當，政

府管控失能等情
1
。本院旋於3月2日函請臺北農產公司之

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農委會及臺北市政府說明對於3月5

至7日休市3天後所採取之因應作為，並於3月21日詢問臺

北市副市長陳景峻（兼任臺北農產公司董事長，於107

年9月21日卸任）、臺北市市場處（下稱市場處）處長許

玄謀、農委會副主任委員李退之、農糧署主任秘書翁震

炘、雲林縣政府農業處處長林慧如、臺北農產公司總經

理吳音寧（於107年11月29日卸任）等機關人員，及於3

月31日詢問農委會副主任委員陳吉仲後，鑑於前開調查

報告業指出臺北農產公司為公用事業，惟中央及地方主

管機關將其視為一般民營公司，未善盡監督責任，且所

                   
1
107/3/1農傳媒/郭琇真、林慧貞報導「227那天，蔬果如洪水般湧入，拍賣員喊到燒聲」一

文。107/3/2聯合報/莊琇閔報導「12天休市6天 臺北果菜市場 貨爆量 價狂跌」一文。107/3/2

中時/張立勳報導「議員炮轟 市場處噹北農 春節休市亂了套 果菜價崩」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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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官股代表是否適當，仍存有疑義等情，導致農委會及

臺北市政府一方面於臺北農產公司各爭高位，遇事時卻

又互推責任之現況，基於保障農民生計及維護消費者權

益之立場，本院認實有必要深入瞭解臺北農產公司之監

督及運作機制的問題癥結點，爰決定另行立案進行調

查，並就臺北農產公司以業務推廣費購買9.12公噸蔬菜

殘貨贈送社福團體、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派員至該公司查

帳等節，再調閱臺北市政府、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

署）等機關卷證資料，業調查竣事，茲列述調查意見如

下： 

一、臺北市政府為臺北農產公司之地方主管機關，對於臺

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自春節起20天內休市11天之休

市決策，竟未警覺連休所可能引發之風險並協調該公

司減少休市日數；又，該府於春節休市5天後，2月21

日開市時，即接獲初九天公生再連休3天（24至26日）

菜價恐下跌之訊息，卻仍輕忽問題的嚴重性，未及時

督促臺北農產公司啟動穩定產銷相關因應措施，在臺

北果菜批發市場11天內休市8天加上氣溫回暖雙重因

素下，終致造成27日蔬菜供貨量暴增、價格大跌，使

農民遭受嚴重損失，臺北市政府實難卸怠失之責。 

(一)按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1條、第2條規定：「為確立

農產品運銷秩序，調節供需，促進公帄交易，特制

定本法……。」、「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另農委會依農產品市場交

易法第14條第3項
2
授權所定之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

辦法第56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及不定期派員

輔導、考核、檢查市場之經營管理，分別予以獎勵

                   
2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14條第3項規定：「農產品批發市場人事、財務與業務之管理、市場結

餘之用途與其處理、停止承銷人交易期間、廢止承銷人許可證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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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督促改進。」經查，63年間行政院函頒「籌設全

臺性農產運銷公司方案」，由臺北市政府主辦、臺

灣省政府協辦，籌設成立臺灣區果菜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市政府並委託該公司經營臺北市第一果

菜批發市場，嗣73年間該公司改組為臺北農產公

司，於74年間受託經營臺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

基上，臺北市政府為臺北農產公司之地方主管機

關，對該公司具有監督責任甚明。 

(二)據臺北市政府表示，臺北市農產、漁產、禽肉批發

市場每年休市日，係由市場處於前1年6至8月間邀

集果菜、魚類及禽肉之產銷相關團體，包含農委

會、新北市政府、臺北農產公司、台北漁產運銷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蔬菜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青果商業同業公會、臺

北市魚類商業同業公會、臺北農產運銷發展協會、

臺北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家禽批發市

場業者代表會、中華民國農會、台灣農業合作社聯

合社、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中華

民國青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北農產承銷

商協會及臺北市公有市場攤商權益聯合促進會等

召開會議共同研商訂定；每年休市日必須於前1年

度公告實施，俾使產銷消三方在生產供應、貨物運

輸及消費採買上提早安排，以利契作訂定、生產配

送；此外，為顧及民眾週末採買需求，臺北市批發

市場按慣例排定每週一休市，另逢節日安排之休市

日包括農曆春節（除夕至初五）、正月初九天公生

禁屠日、元宵節後2日、清明節當日及後1日、端午

節後2日、中元節後2日及中秋節後2日，此為多年

來休市日之共識等語。經查，臺北市農漁畜批發市

場107年休市日之訂定經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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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年5月4日市場處函送「107年臺北市農、漁、

畜批發市場休市日預定表（草案）」予臺北農產

公司等單位
3
，並副知農委會、新北市政府農業

局，請各單位於5月26日前將意見表函復該處；

該休市日草案原訂2月休市日為5、12、16至20、

24、26日共9天，3月休市日為3至5、12、19、26

日共 6天，各單位對該休市日草案所提出之意

見，詳表1。 

 

表1 臺北農產公司等產銷單位對於臺北市農漁畜批發市場107年

休市日草案所提出之意見 
單位 提出之意見 

臺北農產公司 

因臺灣夏季陽光充足、氣候炎熱，使得農作物生產快速，

惟卻具不易貯存、容易腐爛等特性。倘若批發市場連續休

市3日，研判翌日產地到貨量恐將激增且品質不佳，導致拍

賣價格不佳、農民收入減少、承銷業者業績下滑、消費者

抱怨等負面情況，故建議6月18至20日（端午節）及9月24

至26日（中秋節）儘量不連休3日。 

台北漁產運銷

股份有限公司 

1. 原2月24日（星期六）、2月26日（星期一）為休假日，

建議將2月25日增列為休假日。 

2. 原3月3日（星期六）、4日（星期日）、5日（星期一）

為元宵節休假日，建議調整為3月5日（星期一）、6日（星

期二）、7日（星期三）為休假日。 

台北畜產運銷

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農曆新年前5日為交易最大量，且具調節功能，因此建

議2月12日取消休市。 

臺北市青果商

業同業公會 

1. 2月12日（農曆12月27日，星期一）因適逢年關將至，消

費需求提高，故建議當日不宜休市，另2月25日（農曆正

月初十，星期日）因逢年節節後買氣較不佳，故建議當

日休市。 

2. 6月18日（農曆5月初五，星期一）因適逢端午佳節及9月

                   
3
包括臺北農產公司、台北漁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畜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蔬菜

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青果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魚類商業同業公會、臺北農產運銷發展協

會、臺北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臺北市公有市場攤商

權益聯合促進會、中華民國農會、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

合社、中華民國青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北農產承銷商協會等15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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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農曆8月15日，星期一）中秋佳節，為刺激市場買

氣及服務消費者，故建議當日不宜休市。 

臺北市魚類商

業同業公會 

1. 增加2月25日（農曆正月初十）休市1天。 

2. 原3月3、4日（農曆正月16、17日）元宵節後休市2日取

消，建議延後改休市日為3月6、7日（農曆正月19、20日）。 

3. 原排定週一之休市日均按原排定日休市不予改變。 

中華民國農會 

依據斗南鎮及燕巢區農會意見如下： 

1. 斗南鎮農會： 

(1) 因該農會每年3至7月竹筍、絲瓜盛產；9至11月絲瓜盛

產，每日出貨量約50公噸。 

(2) 以上2種作物皆為每日連續性採收，生鮮不耐儲存，無

法連續3天不採收。 

(3) 6月18至20日、9月24至26日若連續休市3天，不僅農作

物品質變差、價格不佳、開市日大量進貨（3日量1次出

貨），賤價傷民、影響農民生計甚鉅。 

(4) 強烈建議請市場休市日勿連續超過2天以上，避免生

產、銷售失調，影響生產者收益。 

2. 燕巢區農會：6月18至20日、9月24至26日連續休市3天，

建議休市2天，以避免開市日大量供貨，造成價格低落，

以保障農民權益。 

台灣農業合作

社聯合社 

6月18至20日端午節及9月24至26日中秋節連續休市3日，端

午節、中秋節為3大傳統節日，建議6月18日端午節及9月24

日中秋節當天不休市。 

臺北農產承銷

商協會 

6月18日（農曆5月5日）端午節、9月24日（農曆8月15日）

中秋節皆為民俗節日舉行祭祀祖先，不應休市，往年皆未

休市。 

註：臺北市家畜肉類商業同業公會係無意見，另臺北市蔬菜商業同業公

會、臺北農產運銷發展協會、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臺北

市公有市場攤商權益聯合促進會、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

社、中華民國青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未回復市場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本院彙整。 

 

2、106年6月29日市場處函送「研商107年度農、漁、

畜批發市場休市日」開會通知單予臺北農產公司

等單位，並通知農委會、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列席

參加會議；市場處經彙整各單位回復之意見（如

表1）後，列於會議議程討論之休市日如下： 



7 

 

（1）2月12日（農曆春節前最後1個星期一）是否調

整為不休市。 

（2）2月24日（星期六，農曆元月初九天公生）及2

月25日（星期日）休市是否需予調整。 

（3）原3月3、4日（農曆正月16、17日）元宵節後

休市2日是否取消，並且延後改休市日為3月6、

7日（農曆正月19、20日）。 

（4）6月18日（星期一）端午節當日、9月24日（星

期一）中秋節當日是否調整為不休市。 

3、106年7月6日市場處召開「研商107年度農、漁、

畜批發市場休市日」會議，由該處高振翔科長主

持，除臺北市公有市場攤商權益聯合促進會、中

華民國青果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農委會、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請假外，經與會單位共同研商

後決議107年臺北市批發市場休市日，其中2月休

市日為5、16至20、24至26日共9天，3月休市日

為5至7、12、19、26日共6天，該次會議紀錄內

容摘要如下： 

（1）有鑑於農曆春節前市場消費需求高，2月12日

（農曆春節前最後1個星期一）調整為不休市。 

（2）2月25日（星期日）前、後1日皆為休市日（2

月24日為農曆元月初九天公生、2月26日按例為

週一休市），考量市場交易習慣及營業特性，當

日調整為休市。 

（3）3月3、4日（農曆正月16、17日）元宵節後原

休市2天，因適逢週六、日，市況尚佳，故原休

市取消，遞延調整3月6、7日（農曆正月19、20

日）為休市，並請臺北農產公司配合休市日期

自行調整明年預定辦理之零批場換位作業。 

（4）會議紀錄請各單位配合公布實施，並請協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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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屬會員及全國性質之公會配合辦理；另107

年除農曆春節外逢有連續3天休市情形時，請臺

北農產公司及各農民團體協助產地溝通，預為

調配貨源因應。 

4、106年7月17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下稱產發

局）函送「研商107年度農、漁、畜批發市場休

市日」會議紀錄及休市日預定表予臺北農產公司

等單位，並副知農委會及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三)對於106年7月6日市場處召開之休市日會議做成臺

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在春節休市5天（2月16至20

日）後，又於2月24至26日及3月5至7日密集2次連

續休市3天，20天內休市11天之休市決策，據臺北

市政府表示，休市日為各單位共識決定，並非由臺

北市政府單獨決定，且各單位對於休市日會議所決

議之107年休市日程均未有任何意見等語。然依農

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市場應訂定作

業流程及管理規章，報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實

施……」，臺北果菜批發市場休市日程既屬該條所

稱「作業流程」之範疇，則臺北市政府即有准駁之

權；易言之，倘臺北市政府認臺北果菜批發市場休

市日程有不當之處，自得要求臺北農產公司做修正

調整。詎臺北市政府竟以臺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

休市日程係產銷各單位之共識決議，且於會後均無

提出異議為由，即認無不妥之處，全然未警覺自春

節起20天內休市11天之休市決策所可能引發之風

險，從而要求臺北農產公司減少休市日數，要難謂

無疏失。 

(四)另臺北農產公司雖稱於休市日會議中有表達「蔬菜

具生產快速又容易腐爛、不易貯存等特性，若密集

2次連續休市3天，休市後開市日產地到貨量恐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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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嚴重供過於求，影響拍賣價格，致農友權益受

損，故反對2月24、25、26日及3月5、6、7日連續

休市3天」之意見，但因多數與會單位贊成休市，

爰該次會議仍決議2次連續休市3天等語；惟經檢視

休市日會議紀錄之內容，除中華民國農會、台灣農

業合作社聯合社、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保證責

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等表示，考量夏秋季

節連續休市3天可能影響產地蔬菜採收及儲存，建

議9月24日不宜休市外，並未有臺北農產公司反對2

月24至26日及3月5至7日連休3天之記載，併予敘

明。 

(五)又據臺北農產公司所提「107年連續休市3天檢討報

告」指出，107年1月底至春節前一波波寒流來襲，

導致蔬菜生長遲緩，而除夕起，產地天氣回溫、炎

熱，蔬菜生長快速，原於春節前可採收之蔬菜，延

至年節後採收又集中供貨，造成2月27日開市蔬菜

爆量3,000公噸。臺北市副市長陳景峻於本院詢問

時表示，其在107年2月21日接獲雲林鄉親電話告

知，過年後臺北農產公司又連休3天恐造成菜價下

跌，其有提醒該公司要注意等語。經臺北市政府查

明聯繫經過情形，係陳副市長於獲悉臺北農產公司

春節後又再連休3天，即指示秘書王○富詢問該公

司是否有休市3天情事及請該公司注意菜價波動；

王秘書旋致電臺北農產公司主任秘書路○利稱，陳

副市長接獲雲林鄉親電話告知休市狀況及憂心菜

價可能下跌等語，路主任秘書則回應初九天公生禁

屠，按往例均會休市，107年確定是休市3天，休市

日於去年會議已決定，該公司會隨時留意蔬果價量

狀況等語；王秘書將路主任秘書回應內容回報陳副

市長後，復致電市場處科長高振翔稱，陳副市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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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向路主任秘書詢問休市狀況及請臺北農產公司

注意菜價波動等語。然市場處竟輕忽問題的嚴重

性，未慮及天候因素對蔬菜產量之影響，而未及時

啟動調節措施，並督促臺北農產公司採取相關因應

作為，終致造成2月27日蔬菜爆量價跌，嚴重影響

農民收益，臺北市政府實難辭其咎。 

(六)至連續休市是否確造成農民損失一節，據臺北農產

公司表示，107年2月27日臺北果菜批發市場蔬菜帄

均價格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1.55元，並無媒

體指稱之暴跌等語。惟由臺北農產公司提供之統計

資料顯示， 107年 2月 23日蔬菜交易量為 2,179公

噸、帄均價格每公斤28.5元，27日交易量為3,000

公噸、帄均價格每公斤21.6元，跌幅高達24.2%；

又依雲林縣政府說明，該縣每日蔬菜供應量約占全

國總量三分之一，如以106年蔬菜帄均價估算，臺

北農產公司在春節後12天內2次連續休市3天（2月

24至26日、3月5至7日），該縣於2月27日至3月10日

之農損金額約1億1,919萬餘元。雲林縣政府於本院

詢問時表示，雖然農損金額還需要一些數據去精

算，但臺北農產公司連續休市確實造成雲林縣農民

很大的損失等語；農委會並稱，107年2月27日臺北

果菜批發市場拍賣到最後，有些品項價格偏低，農

民確實有比較大的損失等語。另農委會於107年3月

1日發布之新聞稿亦指出「日前臺北果菜批發市場

休市3天，開市後首日到貨量即超過3千公噸，到貨

量過多導致拍賣價格大跌，嚴重影響農民收益」等

語，在在顯示臺北果菜批發市場連續休市確實造成

農民損失。 

(七)綜上，臺北市政府為臺北農產公司之地方主管機

關，對於臺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自春節起20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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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市11天之休市決策，竟未警覺連休所可能引發之

風險並協調該公司減少休市日數；又，該府於春節

休市5天後，2月21日開市時，即接獲初九天公生再

連休3天（24至26日）菜價恐下跌之訊息，卻仍輕

忽問題的嚴重性，未及時督促臺北農產公司啟動穩

定產銷相關因應措施，在臺北果菜批發市場11天內

休市8天加上氣溫回暖雙重因素下，終致造成27日

蔬菜供貨量暴增、價格大跌，使農民遭受嚴重損

失，臺北市政府實難卸怠失之責。 

二、農委會除為臺北農產公司之中央主管機關外，並主管

全國農政事務，且指示、監督地方政府執行，負有維

持蔬菜產銷帄衡及合理價格之責。然對於市場處召開

之休市日會議所做成臺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自春節

起20天內休市11天之休市決策，卻欠缺專業應有之警

覺性，未及早發現風險，督促臺北市政府或協調臺北

農產公司減少休市日數，復未能掌握氣象資料及蔬菜

產量影響趨勢，及時要求臺北市政府及臺北農產公司

採取相關因應作為，導致 2月27日蔬菜供需嚴重失

調，使農民遭受損失，農委會顯未盡監督職責。 

(一)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另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1條、第2條規定：「行政院

為配合國家建設，設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主管全國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本

會對於省（市）政府執行本會主管事務，有指示、

監督之責。」及農業發展條例第1條、第2條規定：

「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

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

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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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據上，農委會

除為臺北農產公司之中央主管機關外，並主管全國

農政事務，且指示、監督地方政府執行，負有維持

蔬菜產銷帄衡及合理價格之責。 

(二)對市場處於106年7月6日召開休市日會議所做成臺

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自春節起20天內休市11天之

休市決策，農委會表示，考量各地區消費型態、耕

作習性不同，及運銷通路多元化、各地民俗節慶等

因素，休市日係由各市場邀集產銷雙方共同商定，

並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第8條：「市場應訂定

作業流程及管理規章，報由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實

施……」規定，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臺

北市批發市場休市日，歷年均由市場處邀集農漁畜

批發市場及產銷雙方共同議定，鑑於市場休市日之

核定依規定屬地方政府權責，農委會農漁畜各單位

均未派員參加休市日會議；又，往年臺北市批發市

場亦有於春節後排定連休3天，且無交易失衡之情

形，爰於產發局7月17日行文副知農委會休市日會

議紀錄及107年休市日預定表時，農糧署係將之再

函轉該會畜牧處、漁業署及各地方政府等語。 

(三)然查，農委會107年3月7日發布之新聞稿「農委會多

管齊下調節蔬菜產銷  北農 8日開市可望量價持

穩」，係明白指出「農委會也已行文具體建議各地

方政府，往後農產品批發市場休市日除了農曆春節

外，不再有連休3日的安排」等語；另依據臺北農

產公司 107年3月 28日第 12屆第 4次董事會會議紀

錄，市場處處長許玄謀會中表示：「102年所做休市

日調查，同樣102年7月11日邀集會議，隔年103年2

月15-17日、4月5-7日、6月2-4日、9月8-10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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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103年有4次連續休市3天，在8月29日市場處再

次召開修正會議，中華民國農會、台灣農業合作社

聯合社、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包括農委會都

有用公文要求臺北市政府產發局要重新考量，那時

候把訊息轉達農產公司，農產公司的動作是和青

果、蔬菜公會協調，結果前面2個3天維持，後面變

成2個2天，協調過程完了之後，市場處在8月29日

召開整合性會議，這個會議農委會有出席，這是正

常運作機制。整件事情是見縫插針、是推卸責任的

結果，農委會最後8月29日出席人員名單都有，以

前都沒有，但是要調整改變，這代表農政單位對於

產地狀況是掌握很清楚。」等語，足徵縱臺北果菜

批發市場休市日之核定屬臺北市政府權責，惟若農

委會認休市日程有不妥之處，仍得要求該府進行調

整。然農委會對於休市日會議所做成臺北果菜批發

市場107年自春節起20天內休市11天之休市決策，

卻欠缺專業應有之警覺性，未及早發現風險，督促

臺北市政府或協調臺北農產公司減少休市日數；此

外，春節期間氣候急遽變化，造成蔬菜生長迅速，

而農委會亦未能掌握氣象資料及蔬菜產量影響趨

勢，及時要求臺北市政府及臺北農產公司採取相關

因應作為，導致2月27日蔬菜供需嚴重失調，使農

民遭受損失，農委會確未盡監督職責。 

(四)綜上，農委會除為臺北農產公司之中央主管機關

外，並主管全國農政事務，且指示、監督地方政府

執行，負有維持蔬菜產銷帄衡及合理價格之責。然

對於市場處召開之休市日會議所做成臺北果菜批

發市場 107年自春節起 20天內休市 11天之休市決

策，卻欠缺專業應有之警覺性，未及早發現風險，

督促臺北市政府或協調臺北農產公司減少休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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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復未能掌握氣象資料及蔬菜產量影響趨勢，及

時要求臺北市政府及臺北農產公司採取相關因應

作為，導致2月27日蔬菜供需嚴重失調，使農民遭

受損失，農委會顯未盡監督職責。 

三、農委會及臺北市政府身為臺北農產公司之主管機

關，對於連續休市引發之爭議，不但未齊心解決紛

擾，反而透過媒體相互指責，實非政府機關面對危機

應有之作為，亦使人民對政府喪失信心，處理方式至

屬失當；另臺北農產公司亦遲未對外說明連續休市之

因應措施以安定農民恐慌心理，總經理吳音寧對董事

長陳景峻及市場處要求參加107年3月7日召開之休市

因應措施記者會，竟拒絕出席，凸顯由地方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指派之董事長與其所屬之市場處均無法

指揮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指派之總經理，使該公司

指揮監督及運作體制失靈，亟待檢討改進。 

(一)臺北農產公司107年於春節休市5天後，初九天公生

又連休3天，造成2月27日蔬菜爆量價跌，次（28）

日即有媒體報導指出：臺北果菜拍賣市場2月27日總

到貨件數高達15萬餘件，攀上歷史新高，蔬果的總

交易量也衝到3千多公噸，爆量的農產品導致拍賣價

直直落，對產地造成嚴重衝擊；根據臺北市農漁畜

批發市場休市日程表，春節從2月16日起連放5天，2

月24日起再連放3天，3月5日起又再連續休3天，1

個月內安排如此密集的休市，會讓產地農民手腳大

亂，尤其對沒有其他收入的專職農民來說，衝擊又

是更大；按往年慣例來看，春節後的拍賣價格本來

就不會很好，可是春節後第1個星期連休3天，第2

個星期又連休3天，農民要出貨給誰？只能眼睜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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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休市後的拍賣價被打死
4
等語。 

(二)經查，107年3月1日上午臺北市副市長陳景峻邀集市

場處及臺北農產公司開會商討元宵節後休市3天之

開市日因應對策，並未邀請農委會與會；當日下午

農委會邀集農糧署、市場處及臺北農產公司開會研

商元宵節後休市日數可否改為2天，並於會後發布新

聞稿，表達對於臺北果菜批發市場在12天短期內就

有2次連休3天，該會無法接受之立場。3月2日媒體

報導稱：農委會對北市府2次接連休市不能接受，面

對記者進一步求證，副主委陳吉仲堅定表示，農委

會是對市場處所做的12天內有2次休市3天無法接

受，不是針對北農
5
；督導北農業務的臺北市副市長

陳景峻反嗆，農委會指責北市府這是不對的，有問

題大家要共同解決，不能說排斥或逃避，而且這是

去年7月市場處與供應商、產地共同決議休市的日

期，農委會也事先知情
6
等語。3月6日媒體報導稱：

農委會昨強調，依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批發

市場休市是由地方政府決定，這次連番休市的日期

是市場處做出的決定，北農、中央政府都無權決定，

北市府及市場處應說明清楚；陳景峻表示，北農交

易量只占全國14%，全臺菜價波動不應由北農單獨承

擔，農委會也該指揮調配
7
；陳景峻認為問題出在農

委會身上，不該同意半個月2次連休3天，市長柯文

哲表示，休市是1年前就決定的事，農委會就算沒有

派人列席，至少會議紀錄也都看過；農委會忍不住

                   
4
107/2/28上下游/李慧宜報導「北農臺北果菜市場12天內休市6天！蔬果紅熟大塞車，爆量價

跌農民心痛」一文。 
5
107/3/2上下游/李慧宜報導「北農臺北果菜市場休市太久，農會不滿情緒蔓延，農委會對北

市府『無法接受』」一文。 
6
107/3/2自由時報/蔡亞樺報導「北農休市菜價跌挨批 陳景峻嗆農委會：這是不對的」一文。 

7
107/3/6自由時報/林彥彤、鍾泓良、沈佩瑤、王榮祥報導「連番休市3天 農委會：北市決定

/菜價慘跌 雲、彰農業縣質疑是決策不當人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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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嗆，陳吉仲說，休市根本不是農委會與臺北農產

公司能決定的，而是臺北市政府的權責，中央主管

機關只能建議，再重新開會討論
8
；北農休市，農委

會昨天強調，北市府應該負全責，不過今天市長柯

文哲反駁，強調問題出在人為疏失，大家都得負責，

反嗆農委會
9
等語。3月7日媒體報導稱：市場處處長

許玄謀表示，歷年休市日都是由產銷雙方共同決

定，當初休市日確實是中央農委會授權地方單位決

議沒錯，但討論決定如果有爭議，農委會應該介入

協調
10
等語。足見農委會及臺北市政府對於臺北果

菜批發市場連續休市所引發之爭議，不但未齊心解

決紛擾，反而透過媒體放話互嗆、相互指責，實非

政府機關面對危機應有之作為，亦使人民對政府喪

失信心，處理方式至屬失當。 

(三)又據媒體報導，臺北果菜市場農曆年後休市讓蔬菜

量增價跌，針對休市風波，北農總經理吳音寧都未

對外回應，臺北市政府昨天開記者會要說明開市因

應狀況，吳音寧也未出席
11
；當全國民眾眼看著臺

北果菜市場春節休5天、節後休3天、元宵後再接再

厲休3天，造成菜價崩跌，產地農民欲哭無淚，北農

的直屬上級單位臺北市政府，外加中央主管部會農

委會，三天兩頭或是召開記者會、或是被記者堵訪，

力求安定農民之心、解決菜價問題時，吳音寧完全

不見人影；甚至在周三下午，北農通知媒體要召開

記者會，兼任北農董事長的副市長陳景峻要帶著吳

                   
8
107/3/6中廣新聞網/張佳琪報導「北農休市風波延燒 菜價陷崩盤危機」一文。 

9
107/3/6公視新聞網/李曉儒、陳柏諭、吳嘉堡報導「北農休市蔬菜囤積 農委會：北市應負

責」一文。 
10
107/3/7上下游/賴郁薇報導「北市府記者會說明休市因應措施，北農總經理吳音寧神隱缺席」

一文。 
11
107/3/8中央社報導「遭批神隱 吳音寧：處理開市優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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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寧、市場處官員，一起面對外界，向社會解釋說

明或是道歉時，外界原本以為「神隱少女」終於要

露面了，結果，吳音寧硬是不出面，讓陳景峻尷尬

的面對外界
12
等語。 

(四)臺北市副市長陳景峻於本院詢問時表示，107年3月7

日柯市長指示要對外說明隔天開市的配套措施，所

以由市場處聯繫臺北農產公司來臺北市政府開記者

會，3月1日至7日如果該公司有對外說明的話，就不

用3月7日的記者會了等語。市場處處長許玄謀稱，3

月7日柯市長指示後，我有打給吳總經理說要開記者

會，她說她要考慮，我強烈要求她記者會一定要來

等語。臺北農產公司總經理吳音寧表示，我在3月7

日早上臨時接到通知要開記者會，我不知道開記者

會要說什麼，我打電話詢問陳董事長開記者會要說

什麼，董事長沒有明確的說要做什麼；我再打電話

給許處長說我不知道記者會要說什麼，許處長說要

對外說明這件事（指8日開市因應措施）；因為3月7

日菜車已經進來了，我認為我留在現場處理是更重

要的事情，所以我跟許處長說我沒辦法臨時去參加

記者會等語。 

(五)依本院前調查有關臺北農產公司105年董事改選致

生人事爭議問題等情案之調查報告，農委會及臺北

市政府各持有臺北農產公司22.76%之股權，為該公

司前2大股東，倘對於該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人選意

見不一致，則由雙方協調後共推人選，目前係由臺

北市政府、農委會分別指派董事長及總經理。另農

委會副主任委員陳吉仲於本院詢問時亦表示，臺北

農產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的位子充滿政治考量，因

                   
12
107/3/9風傳媒報導「風評：『神隱少女』的驚奇之旅，北農總經理誰找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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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臺北市政府與農委會共同推派人選等語。據臺

北農產公司說明，依該公司之公司章程第32條規定：

「本公司設總經理1人綜理公司業務，並在執行業務範

圍內，對外代表本公司，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之決

議聘任之……」，故該公司係總經理制。既然臺北農

產公司為總經理制，而總經理在執行業務範圍內，對

外代表該公司，則吳音寧本即有責任主動對外界說

明該公司對於連續休市有何因應措施，以安定農民

恐慌心理。然自2月27日因臺北農產公司連續休市引

發軒然大波至3月7日期間，吳音寧卻始終未出面說

明，甚於3月7日以必須留在市場處理菜車進貨為

由，無視其在公司體制上之董事長與公司主管機關

市場處的要求，拒不出席記者會，顯然由地方主管

機關臺北市政府指派之董事長與其所屬之市場處均

無法指揮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指派之總經理，凸

顯該公司因政治任命造成指揮監督及運作體制失靈

的問題，有待檢討改進。 

(六)綜上，農委會及臺北市政府身為臺北農產公司之主

管機關，對於連續休市引發之爭議，不但未齊心解

決紛擾，反而透過媒體相互指責，實非政府機關面

對危機應有之作為，亦使人民對政府喪失信心，處

理方式至屬失當；另臺北農產公司亦遲未對外說明

連續休市之因應措施以安定農民恐慌心理，總經理

吳音寧對董事長陳景峻及市場處要求參加107年3

月7日召開之休市因應措施記者會，竟拒絕出席，

凸顯由地方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指派之董事長與

其所屬之市場處均無法指揮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

會指派之總經理，使該公司指揮監督及運作體制失

靈，亟待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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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農產公司轄管之臺北果菜批發市場所決定之價

格具有指標性，一旦產銷失衡致價格劇烈波動，將牽

動其他縣市之批發市場交易價格；臺北農產公司連續

休市造成菜價波動引議，除休市決策不當外，天氣溫

暖導致蔬菜產量暴增，亦為原因之一。鑑於蔬果之特

性與漁產、畜產有相當差異，且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

發生更趨頻繁，臺北市政府及農委會允應督促臺北農

產公司訂定具機動調整彈性之休市機制，避免類此事

件再發生。 

(一)詢據臺北農產公司表示，臺北果菜批發市場蔬菜交

易量約占全國16%，該市場之拍賣價格具有標竿作

用，全臺蔬果價格以之為主要參考依據等語。揆諸

臺北果菜批發市場107年2月27日之蔬菜交易帄均

價每公斤21.5元，較前1交易日下跌24.5%，而三重

批發市場帄均價15.6元，下跌6.7%、桃農批發市場

帄均價15.0元，下跌28.7%、臺中批發市場帄均價

15.0元，下跌16.3%、高雄批發市場帄均價24.9元，

下跌6.6%，均呈現價跌之趨勢。 

(二)如前所述，臺北市批發市場休市日之訂定機制，因

包括蔬果、畜產及漁產等品項，爰市場處每年邀集

臺北農產、漁產、畜產公司、臺北市蔬菜、青果、

魚類、家畜肉類公會、4大農民團體及臺北農產運

銷發展協會、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業者代表會、臺

北市公有市場攤商權益聯合促進會、中華民國青果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北農產承銷商協會等

召開會議共同討論，以多數共識決的方式決定休市

日。以107年中秋節休市為例，休市日草案原排定9

月24至26日休市3天，雖臺北農產公司、中華民國

農會以書面提出夏季氣候炎熱，農作物生長快速，

惟具不易儲存、容易腐爛等特性，若連續休市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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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市日恐大量供貨，導致拍賣價格低落，農民收入

減少，休市日勿連續超過2天以上之建議；另中華

民國農會、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台灣省青果運

銷合作社、保證責任中華民國果菜合作社聯合社於

休市日會議中亦表示，考量夏秋季節連續休市3天

可能影響產地蔬菜採收及儲存，建議9月24日不宜

休市等語，惟因多數單位考量市場交易習慣及市

況，均建議維持休市，爰仍決議維持9月24至26日

休市3天。然由於蔬果的特性與水產、畜產有很大

的不同，葉菜類與連續採收的作物，不收成就會老

化，無法如水產、畜產可以冷凍方式保存，而此次

引發爭議的休市日程，即是由農漁畜批發市場以多

數共識決的方式決定同步休市的結果，實有欠妥

適。農委會於107年3月1日發布之新聞稿指出「針

對農漁畜批發市場傳統循例同步休市的做法，農委

會呼籲應考量蔬果與水產、畜產特性的差異，對於

往後的休市規劃採取更彈性務實的安排」，另於臺

北農產公司107年3月28日第12屆第4次董事會會議

中，常務董事陳○輝表示：「資料顯示，農產公司、

臺北市青果公會、中華民國農會、農聯社都反對連

續休市3天，但是增加了漁產、畜產、肉品，他們

皆可冷凍，建議下次擬訂休市日時分開處理。」等

語；常務董事張○成亦稱：「13個單位開會，然果

菜和畜產、漁產性質不同，大家表達意見時，四大

農民團體和農產公司就算舉雙手也輸人家。」等語。 

(三)107年3月1日臺北市副市長陳景峻邀集市場處及臺

北農產公司商討元宵節後3月5至7日休市3天，3月8

日開市之因應對策，陳副市長於會中詢問休市3天

是否可改為休市2天，臺北農產公司總經理吳音寧

表示，因時間迫近，且產銷雙方已依照原定休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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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做相關規劃，倘貿然調整，恐引發其他問題，建

議不宜臨時取消1天休市。經詢據臺北市副市長陳

景峻表示，107年2月21日是有機會改不休市的，但

3月4日可能來不及了等語。此外，農糧署於107年3

月9日提出之「臺北果菜批發市場連續休市3日專案

檢討報告」中，亦自承其有未能掌握氣象預報資料

與農作物產量影響趨勢，無法及時變更縮短休市日

數，致市場供貨集中，價格波動之缺失。 

(四)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101年10月訂定之「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業敘明全球暖化和氣候變

遷的趨勢，已非靠人類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能避

免，如何透過社會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使人類

能夠適應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在極端天氣事件

與暖化效應下，持續謀求生存、生活與發展，為此，

減緩與調適已同為當前各國政府因應氣候變遷威

脅的兩大重要策略。又，今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發

布之「2019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全球可能面對

前3大危機分別為極端天氣事件、減緩氣候變遷策

略失敗及重大自然災害。按氣候係影響農作物生長

速度及其產量的關鍵因素之一，且近年來極端天氣

事件發生更趨頻繁，爰研擬具機動調整彈性之休市

機制，減緩產銷失衡引發對農民生計之衝擊，確有

其必要性。 

(五)基上，臺北農產公司轄管之臺北果菜批發市場所決

定之價格具有指標性，一旦產銷失衡致價格劇烈波

動，將牽動其他縣市之批發市場交易價格；臺北農

產公司連續休市造成菜價波動引議，除休市決策不

當外，天氣溫暖導致蔬菜產量暴增，亦為原因之

一。鑑於蔬果之特性與漁產、畜產有相當差異，且

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更趨頻繁，臺北市政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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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允應督促臺北農產公司訂定具機動調整彈

性之休市機制，避免類此事件再發生。 

五、臺北農產公司性質上為公用事業，農委會及臺北市政

府合併持有該公司45.52%股權，且具有監督責任，該

公司非得以一般民營公司視之。然臺北農產公司之業

務推廣費及公共關係費報支作業對於採購流程及餽

贈對象、數量、額度、使用範圍、限制等，均欠缺明

確之規範，致支用流於浮濫，甚有消化預算之嫌，核

與該公司係公用事業之本旨未合，亟待改進。 

(一)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12條第1項及第13條第2項規

定，農產品批發市場為公用事業，經營主體均不得

以營利為目的，其組織除農民團體外，準用公司法

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爰轄管臺北市第一、第二果

菜批發市場之臺北農產公司性質上為公用事業，農

委會及臺北市政府合併持有該公司45.52%股權（農

委會、臺北市政府各持股22.76%），且依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第2條規定，分別為該公司之中央及地方

主管機關，具有監督責任，是以該公司非得以一般

民營公司視之。 

(二)107年6月1日臺北市議員陳重文質詢有關臺北農產

公司業務推廣費使用情形，經市場處委託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查核，範圍包括該公司業務推廣

費、公共關係費報支作業流程及補助溪州鄉情形

等，並於6月7日提出「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協議程序執行報告」。該報告指出，依據臺北農產

公司會計制度之會計項目所列，業務推廣費係凡推

廣蔬菜水果、農特產品贈送樣品等屬之，公共關係

費係接待各界有關人士、產地農民及有關業務應酬

餽贈等屬之；經抽核單筆或累計10萬元以上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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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費、公共關係費相關申請及核銷資料，發現該

公司對於採購流程及餽贈對象、數量、額度、使用

範圍、限制等，並未訂定作業辦法或規則可供遵

循，另有部分餽贈禮品及宴請賓客未說明費用支出

之性質或用途，無法確認與業務推廣或公司業務是

否相關等缺失。再經檢視臺北農產公司106年至107

年4月業務推廣費支用明細資料，摘要內容多有「贈

貴賓禮盒」，其中106年11月30日之11萬8,800元花

費，經會計師抽核憑證發現係購買威士忌贈送貴

賓，非屬農特產品，難以判定與公司業務推廣有

關；另該公司於 107年3月 31日以公共關係費 9萬

6,970元「補助」溪州鄉購買春酒摸彩禮品，亦難

認與公司經營之業務有關，支用顯流於浮濫。 

(三)又揆之臺北農產公司104至106年單筆或累計10萬元

以上之公共關係費核銷明細表，105、106年報支前

顧問鄭○男母親以逝慰問金10萬元、前總經理蘇○

玉以逝慰問金30萬元及前總經理謝○雇母親以逝

慰問金10萬元，似與常情不合；另104年報支農委

會及農糧署等中秋節、歲末送禮經費計 56萬 238

元，占該年度實支數之6.74%，然106年報支農委

會、農糧署、臺北市議會、立法院及臺北市政府等

中秋節、年終送禮經費達184萬1,310元，逾該年度

實支數之3成，究為何該公司對於其監督機關之公

關贈禮經費竟如此之高？不免啟人疑竇。而監督機

關收受該贈禮是否亦逾越公務分際？且其中甚有

追加107及108年之中秋節送禮經費，有消化預算之

嫌，核與臺北農產公司係公用事業之本旨未合。 

(四)綜上，臺北農產公司性質上為公用事業，農委會及

臺北市政府合併持有該公司45.52%股權，且具有監

督責任，該公司非得以一般民營公司視之。然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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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公司之業務推廣費及公共關係費報支作業對

於採購流程及餽贈對象、數量、額度、使用範圍、

限制等，均欠缺明確之規範，致支用流於浮濫，甚

有消化預算之嫌，核與該公司係公用事業之本旨未

合，亟待改進。 

六、臺北農產公司以業務推廣費1萬9千餘元購買9.12公

噸蔬菜殘貨贈送社福團體，不僅未合該公司之蔬菜殘

貨處理機制，且未要求受贈單位出具捐贈收據，致事

後無法勾稽核對受贈數量，有流向不明之虞，辦理過

程失當。 

(一)臺北農產公司107年2月於春節休市5天後，初九天公

生又連休3天，造成2月27日蔬菜進貨爆量；據該公

司於3月21日本院詢問時提出之書面說明，107年2

月27日蔬菜到貨量暴增，總經理吳音寧指示必須全

數銷售完畢，當天拍賣時間延長至上午11時30分，

全數完成交易，無留存貨。 

嗣107年5月間遭媒體爆料，臺北果菜批發市場

今年春節休市5天，緊接著初九天公生又連休3天，

2月27日開市雖延長交易，近3千公噸到貨量仍無法

消化拍賣；北農買下9.12公噸殘貨，轉送社福團

體，但議員王欣儀發現，逾7成蔬菜送回總經理吳

音寧家鄉的團體，而非社會局轉介給社福團體，質

疑「慷全民之慨做個人人情」
13
等語。經本院於107

年5月31日函請臺北市政府就臺北農產公司107年2

月27日以業務推廣費購買9.12公噸蔬菜殘貨贈送

社福團體等節予以說明，該府以107年7月9日府授

產業市字第1076005909號函復本院略以，臺北農產

公司表示，107年2月27日臺北果菜批發市場延長拍

                   
13
107/5/7自由時報/沈佩瑤報導「議員質疑吳音寧自肥 柯文哲：這世界怪怪的事很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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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至11時30分，仍有少部分葉菜類未售出，經該公

司詢問供應單位是否載回，確認不願載回後，並依

以往經驗研判留置隔日仍乏人問津、無法賣出而必

須報廢，該公司便以尾市行情價格每公斤2元買下

9.12公噸蔬菜殘貨贈送社福團體等語，顯然該公司

於3月21日本院詢問時故為隱匿部分事實。 

(二)經查，臺北農產公司對於批發市場蔬菜拍賣殘貨之

處理機制為：(1)聯繫供應單位是否載回；(2)品質

尚可，留置隔日仍能銷售者，則留置隔日再行交

易；(3)品質欠佳、產地不願載回，依以往經驗，

研判留至翌日仍乏人問津、無法賣出者，按程序予

以報廢處理，並開立單價為零之交易傳票。對於107

年5月間媒體不斷報導臺北農產公司總經理吳音寧

用公款買蔬菜殘貨送家鄉團體惹議等情
14
，該公司

於107年5月13日發布新聞稿表示，有別於過去對殘

貨採取銷毀的作法，購買殘貨捐贈社福是新的積極

作法，相關流程願朝更嚴謹的方向檢討，期能就殘

貨捐贈給社福團體建立制度化作法等語；臺北農產

公司旋於107年6月14日訂定「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批發市場惜食果菜購贈社福單位處理要

點」，始規範當批發市場嚴重供過於求，致大量果

菜滯銷，為不使仍有商品價值之貨品報廢，在取得

供應單位同意後，由該公司購贈社福單位，捐贈對

象以大臺北地區之社福團體、機構優先為原則。基

上，臺北農產公司對於不得支用任何經費且應以報

廢方式處理之9.12公噸蔬菜殘貨，卻以業務推廣費

                   
14
107/5/7自由時報/沈佩瑤報導「議員質疑吳音寧自肥 柯文哲：這世界怪怪的事很多」一文。

107/5/13中時/陳燕珩報導「又說謊？公款買菜送家鄉  吳音寧和北農說法兜不攏」一文。

107/5/13自由時報/鍾泓良報導「北農又惹議！送7噸菜到溪州 議員質疑數量不符」一文。

107/5/13聯合報/張世杰報導「吳音寧送菜回鄉惹議 北農：殘貨做公益會更嚴謹」一文。 

http://www.chinatimes.com/reporter/1647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Y2N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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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萬9千餘元購贈社福團體，未符該公司之蔬菜殘貨

處理機制，難謂允當。 

(三)另據臺北市政府提供之統計資料，該批蔬菜殘貨係

分送10個社福團體、計481件，然單件重量為何？

總重量是否為9,120公斤？均無從知悉；又臺北農

產公司並未取得受贈團體出具之捐贈收據，致事後

無法勾稽核對受贈數量，且部分受贈團體未接受市

場處約訪，無法確認領取之蔬菜件數，該批蔬菜殘

貨有流向不明之虞；此外，水○社區發展協會及大

○老人食堂係位於吳音寧表哥擔任鄉長之彰化縣

溪州鄉，受贈件數計 350件，占總件數 481件之

72.77%，似有未洽。 

(四)綜上，臺北農產公司以業務推廣費1萬9千餘元購買

9.12公噸蔬菜殘貨贈送社福團體，不僅未合該公司

之蔬菜殘貨處理機制，且未要求受贈單位出具捐贈

收據，致事後無法勾稽核對受贈數量，有流向不明

之虞，辦理過程失當。 

七、有關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至臺北農產公司查帳引發適

法性爭議等情，廉政署認該府對該公司具有稽查及監

督權責，而政風處係秉承市長之命，配合協助執行該

府對該公司之依法監督事項，尚符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範。 

(一)據媒體報導稱，臺北市議員陳重文於議會總質詢

時，指臺北農產公司總經理吳音寧以業務推廣費買

洋酒送民進黨黨部，另補助溪州鄉公所元宵節活動

摸彩贈品，質疑替其擔任溪州鄉鄉長的表哥黃盛祿

綁樁，要求市場處及該公司監察人嚴查；臺北市長

柯文哲指示政風處及臺北農產公司監察人至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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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查帳，遭外界批評違反公司治理、依法無據
15
等

語。 

(二)依臺北市政府以 107年 9月 10日府授產業市字第

1072113018號函復本院表示，市場處於107年6月5

日下午2時會同臺北農產公司監察人沈榮銘、該府

股權代表董事、政風處及會計師等至該公司查核其

業務推廣費使用情形；該府並主張按農產品批發市

場管理辦法第54條及第56條規定：「市場應自行訂

定財務稽查規定；當地主管機關應對市場財務進行

定期或不定期稽查。市場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應定期及不定期派員輔導、

考核、檢查市場之經營管理，分別予以獎勵或督促

改進。」另該府與該公司簽定之「臺北市第一果菜

批發市場委託經營管理行政契約」第4條約定：「乙

方經營管理前條所定之業務時，應接受甲方依交易

法規定之指導監督及每年定期或不定期檢查考

核；另甲方因監督檢查考核需要，要求提供有關營

業資料時，乙方不得拒絕。」爰該府對該公司具有

指導監督及檢查考核權限，該公司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至該府政風處係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

條例第9條及其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執行機關首長

交查有關調閱文書等調查蒐證事項，本於行政一體

原則，政風處秉承市長之命，協助相關局處執行適

法性之監督，派員配合協助釐清事實，克盡該府對

公用事業之監督責任，執行過程於法有據等語。 

(三)經本院函請廉政署就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至臺北農產

                   
15
2018/6/5自由時報/楊心慧報導「吳音寧花業務費送民進黨部洋酒？北市府突襲北農查帳」

一文。2018/6/6自由時報/楊淳卉報導「派政風查北農 農委會：北市府可思考有無符合公司

治理」一文。2018/6/8中廣新聞網/林麗玉報導「查北農帳粗暴？北市：監察人獨立行使職權

不需經董事會」一文。2018/6/13聯合報/楊正海報導「柯市府下令查北農帳 民進黨團批：全

亂了套」一文。 

https://bcc.com.tw/
https://udn.com/news/reporter/NTA4M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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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查帳之適法性一節予以說明，該署以107年10

月17日廉政字第10707017840號函復本院表示，臺

北市政府依法對臺北農產公司有考核、稽（檢）查

及指導監督權責，而該府政風處係秉承市長之命，

配合協助該府對該公司之依法監督事項，得認符合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

範等語。基上，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派員配合協助該

府相關局處至臺北農產公司查帳等節，並不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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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三至六，函請臺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至六，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確實檢討改

進見復。 

三、調查意見七，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北市政府參

處。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林雅鋒  

蔡崇義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8  月  7  日 


